
股东权利约束协议书

    

   甲方：                       ； 身份证 号码：

   乙方：                       ；身份证号码：

　　为维护某 公司 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、 股东 的合法权益，

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》(以下

简称《公司法》)和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 ， 秉持 平等互利的原则，

 甲乙双方 经过友好协商，就 规范行使股东权利一事 ，订立本

合同。 

   一、公司 注册资本 及 各方的出资额和出资方式 

公司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伍佰零六万元 整 ； 

其 中 ，  甲 方  出 资

； 

乙 方  出 资

。 

   二、 甲乙双方作为公司股东 享有下列权利 

1、 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式利益分配；

 

2、 参加或者推选代表参加股东会并享有表决权； 

3、 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行使表决权； 

4、 对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，提出建议或者质询； 

5、 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 、 公司 章程以及本协议 的规定转

让所持有的股份； 

6、 依照法律、 公司章程 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； 



7、 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，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参加公司

剩余财产的分配； 

8、 法律、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他权利。 

   三、 甲乙双方作为公司股东承担下列义务 

1、 遵守公司 章程、制度 ； 

2、 依其所 认缴的 出资额和出资方式 及时出资 ； 

3、 除法律、法规 、公司章程及本协议 规定的情形外，不

得退股； 

4、 法律、行政法规及公司 章程 规定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。

 

   四、 甲乙双方在 履行公司职务时要遵守法律、法规和公司

章程，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 对方 的利益。 

五、 公司有重大技术改造和项目投资 等 必须 经甲乙双方全

部同意 ，任何 一方 没有独裁权。 

六、 公司固定资产购置超过____万必须 经甲乙双方全部书

面同意 。 

   七、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 不能利用职务之便私自拿公司的财

产为他人或自己的债务设置抵押、 质押 或私自以公司的名义为

他人出具担保书。 

   八、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不能利用职务之便私自挪用公司的

资金、财产或私自出售公司产品等行为。 

   九、 禁止甲乙双方任何一方私自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

或从事其他经营活动。 

   十、 禁止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自行从事或与他人合伙从事与

本公司业务相互竞争的业务。 



十一、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不能利用职务之便，接受 受贿 、

拿回扣或者其它非法收入。 

   十二、 甲乙双方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者部分出

资，甲乙任何一方向对方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，必须经过对方

同意，不同意转让的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，如不购买该转让的

出资，视为同意转让。经对方同意转让出资，在同等条件下，对

方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。 

十三、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如违 反 上述条款 中的任何 一条，

经调查，情况属实者，年度利润分红的 3 0% 充公，并对其 因 违

约 所获利息全部 收缴归公司所有。 

因一方违约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，除应赔

偿企业的实际损失外，守约 方 有权要求 违约方赔偿损失或退股

。 

   因一方违约造成公司或对方损失的，违约方 应承担相应的

法律责任和 赔偿所 造成的全部损失。 

   十四、 由于不可抗力或国家政策变更的原因，使本协议无

法继续履行，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均不负违约责任。 

十五、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，必要时可对

本协 

议作补充，担 本协议的任何修改应由各方以书面形式作出并签字

确认 。 

十六、 本 协议 经甲乙双方 签字即生效，每人各一份 ，均

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甲方(签字)：                          　   乙方(签字)：



签约日期: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签约日期:

   

签订地点：


	股东权利约束协议书

